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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去香港旅游观光回来说：“我已经退党了，不用

你老劝了。”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问是怎么退的？他说：

“一出罗湖海关，我就知道共产党完了。大标语‘天灭

中共，退党保命’，老远就看见了。之前导游嘱咐我们，

到了香港，对法轮功能远看，别靠近。还用靠近？离着

八丈远就看清楚了。‘天灭中共’，这比喊打倒共产党可

厉害啊，反正有听了害怕胆颤的。” 
朋友这个感慨呀：“那反共标语，一路游来，一路看

得见。到过的景点，都有法轮功的展览点，共产党迫害

人家的照片、案件，在饭店门口摆满了。我们是出门看

一遍，进门又看一遍。什么远看近看的，哪挡得住啊，

除非你共产党不放人出来。每天好几万人逛香港，都这

么‘开眼’、‘受教育’，共产党不完蛋才怪呢！” 
他说，来香港购物，其实最吸引人的是那些大陆禁

书，这对国内人太具有吸引力了。大街小巷的书摊上，

可淘的宝不少，这些反共杂志就在马路边的书摊上摆着，

忍不住买了一摞。里面的话题都不错，特让人感兴趣。

问他带回来了？他有点得意，说那当然了。提到当时买

书的时候，团友拦他怕惹麻烦。导游带着购物，也在旁

边看着呢。他冲导游说：“没人举报就没事，导游，是吧？”

导游说：“我没看见，我不知道。”这不就带回来了。现

在是民不举，官不究。谁不知道共产党在胡作非为？都

应付差事，糊弄上边。 
“你到底怎么退党的？”我好奇地问他。他说，在

码头等船的时候，一位老婆婆递给他一张传单，问“您

退党了吗？”他说：“传单就不要了，看了好几天的真相

了，就帮我把党退了吧。”◇（文/陶杰楠） 

据明慧网五月十五日报导，今年二月底河北省泊头

市富镇周官屯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男，四十二岁，

大学文化），无故遭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抄家，因抄

出有装光盘的盒子，王晓东遭非法逮捕。留下一个七岁

的孩子和七十岁的老母。此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全

村三百户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

释放王晓东。 
这一封三百人联合签名按手印的上书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引起震动，中共多个政治局常委看到这封请愿信

后都非常震惊。 
此后，以周永康为代表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政法委

系统开始反扑，他们伙同当地镇政府开始对签名村民实

施恐吓和威胁，并要求在污蔑法轮功的承诺卡上签名。

这个真实的事件就象一个缩影，在过去十三年中共

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每个中国民众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有遭受迫害、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支持正义、

保护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普通民众；有了解真相后放

弃迫害、选择正义的基层村官；有违背道义延伸迫害的

江泽民流氓集团和其党羽。 
如今，每个国人都在面临选择，面对正义与邪恶，

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 

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长达十三年的迫害，法律

人权的践踏、道德伦理的沦丧、国民经济的巨耗、优秀

人才的摧残，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打击和伤害是无法计量

的。 
正邪如冰炭，三百村民的正义之举，让人们更加看

清了是非善恶，在这个义举的感召下，相信会有更多的

中国民众择善而终。停止迫害、支持正信、惩办元凶是

大势所趋，从而引领中国的历史巨变，带动中国走向新

的纪元。◇ 

图：三百户村民签名上书 

■ 大陆中国游客在香港金紫荆观看法轮功真相看板

元宝山区的乡亲们： 
送您一句真言   为您生命永远   
愿您明白真相   全家幸福平安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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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六一零”是凌驾于

公检法之上的、专事迫害法轮功的非

法组织，其人员都直接参与迫害法轮

功。在长期接触法轮功学员中，有些

“六一零”人员终于明白了真相。（本

文涉及的人名均是化名）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我

的手机上显示着四个未接电话，是同

一个手机打过来的。下午这个陌生电

话又打过来了，我接听了电话。对方

说：“我是新诚，我有事找你。” 新

诚曾经是我的同事。见面后，新诚说

他得了病，治疗无效，对医院已经失

去了信心。我劝他：“学炼法轮功吧，

只要你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什

么奇迹都会出现。”新诚说他就是专

门为此事来的，还担心我拒绝教他炼

功呢。我让他第二天去我家里详谈。 

五月十四日，新诚来到我家，他

很坦诚地讲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新诚患有多种疾病，已有八年

了，先是胆囊炎，后来肝、肺、胃异

常，随后患了高血压。这次又得了个

医院都无法诊断的综合症，医生建议

他转大医院治疗。  

新诚说他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剧

痛，身体各部位的疼痛感觉都不一

样，心脏有时窒息得象要死过去一样

难受，有时在腰部、背部象刀扎、刀

割，有的部位象抽筋拔骨。在承受不

住时真想拿刀捅了自己，尽快了结。

晚上在剧烈疼痛中，要么成宿不

能入睡，要能睡点觉的话，就是做梦

跟他过世的父亲在一起喝酒聊天、干

活，他感觉死神在步步走近他，于是

他去黎明家交代后事，叮嘱黎明在他

死后对他妻儿给予哪些照料。俩人都

心如刀绞，痛哭一场。  

“这样吧，”黎明最后说：“你

学炼法轮功吧！”黎明给他讲了几个

例子，说法轮功如何神奇。新诚说：

“那我跟谁学呢？”黎明说：“我帮

你找找俞祥。”五月十三日那天上午，

黎明领着新诚到处找我，找不见，下

午接着找。后来新诚自己继续找，那

天终于找到我。  

黎明因能言善辩，被当地邪党政

法委看中，在十几年前被调入“六一

零”，他曾多次组织过洗脑班，一次

我被绑架到洗脑班，黎明就是对我进

行“转化”迫害的骨干。当时我给他

详详细细地讲了法轮功真相，日后他

又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这样他真

正地了解了法轮功，在他朋友危难之

际，劝朋友学炼法轮功，并领着朋友

找寻大法。 

新诚在修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重病就好了，多年的老病也都好

了。如今新诚的妻子和孩子也都走入

了法轮大法修炼。◇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信仰法

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何法律实施？是刑法的哪一

条？哪个行政法规？中共说不出来。也就是说找不到“犯罪客体”。这

就相当于法院指控一个人杀了人，却说不出到底杀了谁一样。 

◆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法轮功是×教”的字样。“法轮功是×

教”是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句话。后来

《人民日报》和中共媒体的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言。这纯属个人行为和

媒体行为，无法律效力。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

宣教者无罪。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

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

法的。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公民信仰、言论自由就遭到非法关押、酷

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更凸显这场迫害的非法与邪恶。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王霞，

女，一九七四年出生，内蒙古临河

市巴彦淖尔市人。二零零二年八月，

王霞被非法判判刑七年，被关押在

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期间遭到各

种酷刑迫害，如电击、吊打、性侮

辱虐待、大头针钉入指甲、不明药

物摧残以及长达两年的灌食迫害。

在长期的灌食迫害中，狱警把

王霞绑到床上用木板固定，使之根

本无法运动，灌食管长期插着，一

至两个星期才抽出一回。王霞被投

入监狱前一百一十多斤，后来骨瘦

如柴，身体几乎没有肉，骨盆突出，

腹部深陷，大小腿仅剩骨头，脚完

全变形，几次出现生命危险。王霞

被迫害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照

片在明慧网发表之后，震惊世人，

让人们想起了被纳粹集中营活着填

入焚尸炉的形如骷髅的受害者。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王霞

在看守所出现肾衰竭病危，巴彦淖

尔市国保大队贺喜格不准家属保外

就医。六月七日，王霞再次出现急

性肾衰竭及伴随其他内脏器官衰

竭、脑部出血、重度昏迷后，于六

月十五日十九点五十分含冤离世。

历经十年酷刑折磨后，年仅三

十八岁的王霞离开了她挚爱的亲

人，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孤独的

丈夫和已哭干泪水的白发苍苍的年

迈双亲。◇ 

 


